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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清”运动的反腐败评析及启示

李 海 红
（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，河南 新乡　４５３００７）

摘　要：在反对腐败方面，“四清”运 动 有 其 自 身 的 特 点，并 且 取 得 了 一 些 成 绩 和 经 验，但 在“以 阶 级 斗 争

为纲”的指导思想下，这次运动是得 不 偿 失 的。以 群 众 运 动 的 方 式 反 对 腐 败，有 深 刻 的 历 史 渊 源。从 中 得 出

经验教训，群众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 解 决 腐 败 问 题 的，其 负 面 作 用 很 大。在 反 对 腐 败 时，走 群 众 路 线 和 运 用

群众运动的方式是有本质区别的。我 们 应 走 群 众 路 线，完 善 各 种 法 律 和 制 度，将 群 众 路 线 法 制 化，充 分 发 挥

人民群众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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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四清”运动在党史和共和国史上都有着重要影

响。总的来说，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一个突出的

特点，就是以“四清”运动研究来为“文革”解密，这显

然有配角的意味；在研究内容上，主要涵盖运动的起

源、总体、过程、原因、影响、制度、人物等方面；在研

究方法上，多以史学的方法梳理运动本身的历史发

展过程；在研 究 角 度 上，研 究 视 野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拓

宽。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笔者从反腐败的角

度加以探 讨。“四 清”运 动 是 用 群 众 运 动 方 式 发 动

的，但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有本质区别。笔者在

分析“四清”运动的反腐败时，详细区分群众运动和

群众路线的作用，并得出一些经验和教训，提出了一

些看法，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对当今反腐倡

廉建设有所裨益。

一、“四清”运动概述

１９６３年－１９６６年上半年，我国１／３的农村地区

开展了“四清”运动，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该运动

的开展是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使中共领导

人开展的一次运动。在国内，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三

年的自然灾害影响，国家处于相当困难时期，社会矛

盾交织，不稳定因素急增。此时的毛泽东认为中国

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可能出现修正主义。
蒋介石也乘机叫嚣反攻大陆，造成台湾海峡战云密

布。在 国 际 上，中 苏 两 党 之 间 长 达１０年 的 公 开 论

战，最终使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。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，中

印边界问题的冲突，加重了中共中央对国内阶级斗

争的估计。进入６０年代后，美国扩大侵越战争，从

南面对我国构成威胁，并加紧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

的“和平演变”战略。为了打退国内外敌人的进攻，
反修防修，防止“和平演变”，党中央决定开展社会主

义教育运动。

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，毛泽东决定重

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。１９６３年２月，中央

召开工作会 议，指 出 开 展 社 教 运 动 是 为 了“反 修 防

修”。１９６３年５月，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，制定了

《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，即

“前十条”，作为纲领性文件下发。“前十条”认为中

国社会“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”，进行阶级

斗争，“是 决 定 我 们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成 败 的 根 本 问

题”［１］（Ｐ３１５～３１６）。按照“前 十 条”的 要 求，各 地 立 即 进

行试点。在试点中，普遍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

来分析各种社会矛盾，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斗、体罚等

违法乱纪情况，经济退赔普遍偏严等。
针对在试点中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，１９６３年９

月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，起草《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

育运动 中 一 些 具 体 政 策 的 规 定（草 案）》，即“后 十

条”，于１１月下发。“后十条”仍然强调阶级斗争，防



止出修 正 主 义，并 明 确 提 出“以 阶 级 斗 争 为 纲”的

口号。
从１９６３年冬天开始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

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，各级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

工作队，下乡搞“四清”。在“左”倾思想的指导下，各
地党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普遍夸大敌情，反映阶级

敌人千方百计地篡夺基层组织的领导权，毛泽东等

中央领导人肯定了这种看法。１９６４年６月，毛泽东

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，“城市和农村大约有

１／３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，掌握在敌人手里”［２］（Ｐ５７５）。
会后，整个运动明显向“左”转。于是，中央决定修改

“后十条”，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。

１９６４年９月，党 中 央 下 发“后 十 条”修 正 草 案，
提出运动的方针是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强调放手发

动群众，开展“对敌斗争”［３］（Ｐ２３０）。中央指出，对于已

经烂掉了的地委、县委、区委、公社、大队和厂矿企业

及其他机构，进行夺权斗争。在上级的指示下，工作

队发动群众整干部，在很多地方夺了基层干部的权，
并过度要求经济退赔，普遍出现了打击面过宽、斗争

过火的现象，一些基层干部自杀、逃跑。

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，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，制定

了《农 村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运 动 中 目 前 提 出 的 一 些 问

题》，即《二十三条》，于１９６５年１月发出。该文件对

在基层中打击面过宽的“左”倾做法作了一些纠正，
但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

盾，提出运动的重点是“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

权派”［４］（Ｐ２１），这 就 为 发 动“文 化 大 革 命”做 了 舆 论

准备。
从１９６５年 下 半 年 起，各 地“四 清”运 动 仍 在 进

行，但毛泽东认为“四清”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

题，决心搞一个更大的运动，即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“文

革”开始后，“四清”运动于无形中结束。
当时党中央领导发动“四清”运动，企图解决当

时出现的贪污盗窃、腐化堕落等腐败问题，改善比较

紧张的干群关系，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“和平演变”。
由于受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思想的支配，党对当时的

形势估计失误，造成在运动中打击面扩大。下面，我
仅从反腐败的角度，具体探讨“四清”运动。

二、“四清”运动的反腐败特点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

上提出“两个务必”时所估计的党内问题，在建国后

党和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中确实存在。特别是三年经

济困难时期，这些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。由于严重

的经济困难，物资供应紧张，某些基层干部便进行多

吃多占、贪污盗窃等犯罪活动。另外，在一些领导干

部中，官僚主义也滋长起来，高高在上，脱离群众，做
官当老爷。和以往党的廉政建设不同，“四清”运动

在反腐败方面具有很多自身的特点，具体有以下几

个方面。
第一，有领导，决心大。
对于出现 的 腐 败 问 题，党 中 央 是 十 分 注 意 的。

１９６３年３月，中 共 中 央 特 别 指 出，最 近 几 年，“损 大

公、肥小公，打埋伏、耍手段，只顾局部、不顾大局的

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，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

来了；贪图个人享受、讲排场、铺张浪费、假公济私、
走后门、破坏制度、损人利己、多吃多占、滥用国家资

财、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，也滋长起来了。尤其严重

的是，贪污盗窃国有资财等资本主义活动猖狂起来

了”［１］（Ｐ１７３）。
为了解基层情况，做好反腐败的工作，中央强烈

要求干部到基层蹲点，进行调查研究。有关“四清”
运动的主要文件“前十条”、“后十条”、《二十三条》都
强凋全党要搞好调查研究。毛泽东、刘少奇都强烈

要求各级负责干部要亲自下去蹲点，“领导干部必须

有选择、有计划地继续蹲点，深入基层，深入群众，在
运动和斗争中，取得比 较 系 统 的 经 验”［４］（Ｐ２４）。并 且

要“自始至终地参加‘四清’的全过程。如果不去取

得 这 种 直 接 的 经 验，那 就 不 能 做 领 导 工 作

了”［５］（Ｐ１３５０）。
按 照 党 中 央 的 要 求，在“四 清”运 动 中 全 国 有

１００多万干部 到 农 村 蹲 点，搞 调 查 研 究。正 是 在 党

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推动下，“四清”运动才大张

旗鼓地开展起来。
第二，上下结合，积极发动群众，以群众 运 动 的

方式反腐败。
大批干部下到基层后，坚决和群众打成一片，和

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即“三同”。与贫下中农群

众一样，不搞特殊，与群众感情一致，群众吃什么工

作队员吃什么，住到贫下中农家，坚持和群众一起劳

动。同时，“关心贫下中农疾苦，帮助他们解决迫切

困难”［３］（Ｐ４３５）。毛泽东还“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

道参加劳动，同群众打成一片，不能浮在上面，做官

当老爷”［５］（Ｐ１３２１）。这 样 做，目 的 是 取 得 贫 下 中 农 群

众的信任，真正与贫下中农交知心朋友。
在此基础上，工作队积极发动广大群众，从中挑

选积极分子，物 色 根 子 对 象，并 对 他 们 进 行 思 想 教

育，提高觉悟。扎下根子以后，工作队依靠他们组织

·７０１·



串连队伍。“发 动 群 众，组 织 阶 级 队 伍 最 有 效 的 办

法，是 扎 根 串 联，回 忆 对 比，进 行 诉 苦，启 发 阶 级 觉

悟，调动阶级感情。”［１］（Ｐ３０４）之后，以根子为核心组织

建立贫农协会（贫协），逐步扩大范围，发动更广大的

群众，并启发教育他们对“四不清”干部敢于革命、敢
于斗争，认真地揭发“四不清”干部的罪行，发动大家

揭发和控诉“四不清”罪行，把“四不清”问题揭深揭

透等。总 而 言 之，发 动 群 众、组 织 阶 级 队 伍 是 整 个

“四清”运动的基础，也是“四清”运动的决定环节。
第三，以背靠背揭发、面对面斗争为主 要 方 式，

上下左右一起清。
群众发动起来后，工作组以贫协小组为单位，组

织群众讨论，彻底、全面地揭发。从范围上讲，总的

来说是全面揭、上下左右一齐揭。为此，召开各种会

议，甚至利用干部之间的矛盾，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

揭发。同时，更注意“四不清”干部上面的根子。“犯
有严重四不 清 错 误 的 干 部，在 上 面 大 体 都 有 根 子。
下面的干部给上面干部送礼物，请吃喝，甚至发展到

相互勾结，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。很多事实说明，犯
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，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，
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，不敢犯大错误。”［６］（Ｐ３５４）

当组织群众揭发“四不清”干部的贪污行为时，
工作队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让群众背靠背揭发和面对

面斗争。在组织社员群众揭发时，工作队随时解除

他们的思想顾虑，为他们撑腰，为群众鼓舞斗志，形

成揭发高潮。
首先，本人检查交代，然后让群众根据账目情况

揭发。先背靠背串连揭发，然后带着群众揭发出的

问题查账。有详细账目的，工作队有专人负责查账，
不厌其烦地一笔一笔查对，在本地搞不清的还要外

出调查，逐项审查不合理的现象；没有详细账目的，
则充分发动群众开展“四对比”（比劳力、比出勤、比

劳动态度、比 工 分），揭 发 干 部 的 一 系 列 贪 污 行 为。
边对照、边座谈揭发、边调查。在查账中，工作队和

专业人员查账和发动群众揭发相结合，一个一个过

关。在此基础上，对照交代的材料，有准备地开展面

对面地斗争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四不清”干部为了过关，一般能

够承认自己的过错。对于不承认错误的干部，经过

精心准备后，则对他们开展面对面地斗争。斗争方

式采取“逐步升级”的办法，先易后难，先在小会上围

攻，落实材料，再在群众大会上斗争，分析批判。先

交代，后揭发，再批判，之后再交代，再批判，再揭发。
这样反复几次，直到斗争对象承认错误。

第四，退赔从严，组织处理从宽。
凡是基层干部利用其职权，巧立各种名目、投机

取巧、干轻活记高分、干活少记分多，工作队都看作

是“四不清”的 范 围，并 加 以 退 赔。甚 至 看 场、看 菜

园、看瓜、喂牲口等比较轻的活，如果是干部干的话，
工作队也认为是他们垄断了高工分，所得的各种不

合理工分都加以扣除。大小队干部拥有的家具、农

具、房屋出租给生产队使用，工作队也视为是对社员

群众的剥削行为，所得的工分勒令退赔。农村干部

在私分瞒产中，所得粮食，也予退赔。对于农村干部

搞家庭副业也严格禁止，搞家庭副业、雇工干活的，
则深刻检讨，并坚决退赔。即使集体搞一些副业也

是不 允 许 的。以 集 体 名 义，搞 副 业 单 干 的，应 当

检查。
根据党中央要求，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罚是严重

的，所获非法利益，全部清理退赔。在运动地区对于

退赔的要求都比较严格，这是由于运动受“左”倾思

想支配的缘故。尽管退赔很严，但对犯错误干部的

组织处理则比较宽松。“前十条”要求，对于运动中

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，“必须以教育为主，以惩办为

辅”［１］（Ｐ３２２）。对于那些问题不大的、或者问题虽多但

交代好、退赔好的人，“只要做好工作，搞好生产，将

功补过，就一律既往不 咎”［４］（Ｐ２５）。大 多 数 干 部 能 够

获得解放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

三、以群众 运 动 的 方 式 反 腐 败 的 历 史 渊

源及经验教训

“四清”运动是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反腐败

的典型。通过群众运动反腐败，有一定的历史必然

性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，中共深深体会到只有人

民群众才是革命胜利的源泉，通过大规模暴风骤雨

式的群众运动取得了革命的胜利，并且获得了丰富

的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。新中国建立后，由于在国

家建设方面缺少经验，法制还不健全，各项制度也不

完备，因此，中共在处理各种事件和问题时，自然运

用起群众运动这个“法宝”。建国初期，中共多次开

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，如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、镇压反

革命运动、抗美援朝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

等等，这些运动对于解决当时很多重大问题确实起

到了重要作用。因此，以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

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当时出现的腐败现象，则是情理

之中了。同时，共和国建立不久，反腐败的机制还不

成熟，而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为群众运动提

供了现实可能性。另一方面，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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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。当时我国国民的文化水平

和政治素养普遍处于一种较低的程度，加之传统的

“顺民”思想、对中共的信任和对领袖的崇拜，他们很

难自发地起来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行动，具有很强的

被动适应性。
对于反腐败，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确实可以迅

速发动群众，造成强大的声势，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

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，会收到一些效果。“四
清”运动在反腐败方面曾经取得了一些成绩。“对于

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

题，起了好的作用”［７］（Ｐ１１７１）。也取得了一 些 经 验，例

如：１．以执政党的力量推动反腐败斗争，通过全党动

员、走群众路线，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；２．重视通

过发扬党的 优 良 传 统 和 作 风 来 反 对 腐 败，强 调“三

同”，干部参加劳动；３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

则，率先垂范；４．在 策 略 上，坚 持“严 惩 与 宽 大 相 结

合”、“改造与惩治相结合”、利用矛盾实行分化、采取

“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”的方针；５．大力发展生产。
同时，在运动中由于与群众“三同”，强调干部参加集

体劳动，因此，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良好效果。
“对于转变干部作风、密切群众关系，也起了积极作

用。先后参加工作队的各级干部、教师、学生和其他

人员有２００万人，他们与广大农民、职工同吃、同住、
同 劳 动，倾 听 群 众 的 疾 苦，密 切 了 与 群 众 的 关

系。”［８］（Ｐ５９９）应 该 说，这 些 措 施 是 当 时 历 史 条 件 下 群

众运动反腐败的一些必然结果，取得了一些成效。
然而，运用群众运动反腐败，尽管某些做法有一

些可取之处，但 仍 旧 不 能 解 决 顽 固 性 的 腐 败 问 题。
同时，运动本身带来的负面作用要比积极作用大得

多。例如：在“四清”运动中划分阶级、“以阶级斗争

为纲”，使我们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泥潭，错误

地伤害了一部分人。正如当时领导江苏省“四清”工
作的江渭 清 后 来 说，这 种 秘 密“扎 根 串 连”的 做 法，
“是土改时提出来的，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，
是为着反对地主。今天如果只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

连，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”［９］（Ｐ５０５）。尽管中

央强调不要打人，但由于缺乏法制，“工作组的权力

很大，可以任意隔离审查（等于逮捕）；可以随时审问

（等于私设公堂）；即使逼死了人，也不负任何法律责

任”［１０］（Ｐ２３０）。同时，群 众 运 动 的 盲 目 性 和 破 坏 性 也

带来很大损失，破坏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。另外，中
共八届十中全会后，党中央的“左”倾理论占据主导

地位，成为“四清”运动的指导思想，经过“四清”运动

的实践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“左”倾理论进一步升级，

成为十年浩劫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预演。因此，随着工

作重心的转移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，探索反腐败的新

方法。

四、群众运 动 对 于 新 时 期 反 腐 倡 廉 建 设

的启示

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

设，但是，在这方面，我们不能通过群众运动来解决，
应该采取新的方法。

首先，在新的形势下，历史条件已经发 生 变 化，
我们的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大力发展生产力，进行

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，我们已经不能运用群众运

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这是因为：第一，反腐败是为

了保障经济建设顺利发展。邓小平指出，讲社会主

义，“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，人民收入是否

增加。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”［１１］（Ｐ３１４）。而 群 众 运 动

具有较强的主观性、盲目性、随意性和破坏性，运动

发动起来后，又会超出预设的范围和目的，甚至走向

极端和混乱。这样，会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，容易

干扰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。第二，由于腐败具有“潜
在性”和“顽固性”的特点，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取得

明显效果的，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群众运动就可以解

决这个毒瘤，因 此，反 腐 败 的 斗 争 是 一 个 长 期 的 工

作。江泽民明确提出：“惩治腐败，要作为一个系统

工程来抓，标本兼治，综 合 治 理，持 之 以 恒。”［１２］（Ｐ３２６）

第三，群众运动缺乏法制，与建设时期需要稳定的秩

序、规范的制度和严格的法律相抵触，容易导致打击

面扩大，造成冤假错案，造成严重后果。这在“四清”
运动中表现很突出。而完备的法制则能够起到威慑

作用，不 会 使 腐 败 分 子 钻 空 子，从 而 逃 脱 惩 罚。对

此，邓小平深有体会：“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

成以后，仍然搞这个运动，那个运动，一次运动耽误

多少事情，伤害多少人。”［１１］（Ｐ２５１）而 且，经 常 搞 运 动，
“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”［１１］（Ｐ３４９）。

其次，反腐倡廉建设不能沉溺于群众运动，但并

不是说可以抛开群众，相反，反腐倡廉建设是要紧紧

依靠群众的，而且，无论何时都要坚持走群众路线。
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是有根本区别的。１９８０年１２
月，邓小平指出：“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，群众路线

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”。［１１］（Ｐ３６８）１９８６年３月，
邓小平明确指出：“对贪污、行贿、盗窃以及其他乌七

八糟的东西，人民是非常反感的，我们依靠人民的力

量，一 定 能 够 逐 步 加 以 克 服。”［１３］（Ｐ１５６）这 样，邓 小 平

就正确处理了依靠群众和不搞群众运动的关系。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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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路线是指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

作，一切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，都必须依

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。而当时的群众运动，则缺乏

真正的群众基础，而是在强迫命令和大呼隆的情况

下进行的，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，实际上空空洞洞。
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，不仅不能真正

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而且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。
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，则需要动员发动群众，

走群众路线，将群众路线法制化，以彻底揭露和打击

一切腐败现象。这是因为：第一，人民群众是腐败的

最大受害者，对此是深恶痛绝的。反腐倡廉的本质

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

拥护和积极参与。贪污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、欺骗

性，不易被人察觉，光靠专门机关的力量是有限的，
而人民群众是腐败分子的最好监督者，他们的眼睛

是雪亮的，其监督也是最全面的。江泽民指出：“干

部的优劣和是非功过，群众看得最清楚，也最有发言

权。”［１４］（Ｐ２２８）第 二，只 有 结 合 各 方 面 的 力 量，才 能 起

到有效监督，最大限度地制止腐败。对此，胡锦涛指

出：“综合运用党内监督、国家专门机关监督、群众监

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，”并且“要把党内监督和

群众监督紧 密 结 合 起 来，使 两 者 相 互 促 进、相 得 益

彰”［１５］。
总之，“四清”运动在反腐败方面虽然有些经验，

但具有更多失误，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。新世纪的

反腐倡廉建设，不能再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，应在党

的领导下，通过改革，完善法律、法规和制度，实现国

家政治生活、经 济 生 活、社 会 生 活 的 法 制 化 和 规 范

化，在法制的基础上，坚决走群众路线，将群众路线

法制化，大力依靠群众进行反腐倡廉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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